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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第一案
為直轄市、縣（市）政府依據「修正全
國區域計畫」辦理非都市土地一定規模
以上特定目的事業用地及遊憩用地之使
用分區檢討變更作業，報請公鑒

討論事項第一案
雲林縣非都市土地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
業區檢討變更案

討論事項第二案
臺中市非都市土地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
業區檢討變更案



01 報告事項第一案

為直轄市、縣（市）政府依據「修正全國區域計畫」辦理
非都市土地一定規模以上特定目的事業用地及遊憩用地之
使用分區檢討變更作業，報請公鑒

3



報告事項第一案
為直轄市、縣（市）政府依據「修正全國區域計畫」辦理非都市土地一定規模以上特定目的事業用地及
遊憩用地之使用分區檢討變更作業，報請公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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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第一案
為直轄市、縣（市）政府依據「修正全國區域計畫」辦理非都市土地一定規模以上特定目的事業用地及
遊憩用地之使用分區檢討變更作業，報請公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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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大於2公頃 小於2公頃

處數 面積 地籍筆數 處數 面積 地籍筆
數

軍事設施 188 5,041 10,411 33 32 216
遊憩設施 153 2,717 302 145
高爾夫球場 詳如後續說明
宗教 21 84 173 48
港口機場 13 70 48 32
環保設施 56 278 155 49
學校 286 1,626 160 197
社會福利 14 66 148 31
醫療保健 13 86 21 11
公用設備 60 484 198 53

經分析後，群聚之遊憩用地及特定目的事業用地計有26,162
處，其中面積大於2公頃之處計有1,548處；再套疊國土利用
現況調查成果，其土地利用現況以作為軍事設施、遊憩設
施、學校之使用最多。

表 遊憩用地與特定目的事業用地之土地利用現況情形

現
況
分
析

非都市土地鄉村區、
工業區、特定專用區
及開發許可範圍以外
之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及遊憩用地



報告事項第一案
為直轄市、縣（市）政府依據「修正全國區域計畫」辦理非都市土地一定規模以上特定目的事業用地及
遊憩用地之使用分區檢討變更作業，報請公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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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憩設施及高爾夫球場(超過2公頃者)，取部分案件進行檢視，情形如下：

六福村主題樂園
（新竹縣關西鄉）

羅東運動公園
（宜蘭縣羅東鎮）

山溪地高爾夫俱樂部
（新竹縣關西鄉）

現
況
分
析

特定農業區(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山坡地保育區(遊憩用地) 山坡地保育區(遊憩用地)



報告事項第一案
為直轄市、縣（市）政府依據「修正全國區域計畫」辦理非都市土地一定規模以上特定目的事業用地及
遊憩用地之使用分區檢討變更作業，報請公鑒

7

學校(超過2公頃者)，取部分案件進行檢視，情形如下：

國立苗栗特殊教育學校
（苗栗縣苗栗市）

屏東科技大學
（屏東縣內埔鄉）

中興大學森林學系北溝實習園區、
農業試驗場
(台中市霧峰區)

現
況
分
析

特定農業區(特定目的事業用地)山坡地保育區(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一般農業區(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報告事項第一案
為直轄市、縣（市）政府依據「修正全國區域計畫」辦理非都市土地一定規模以上特定目的事業用地及
遊憩用地之使用分區檢討變更作業，報請公鑒

8

其他設施(2公頃以上者)，取部分案件進行檢視，情形如下：

法務部矯正署明德外役監獄
（臺南市山上區）

農業改良場
（桃園市新屋區）

豐德供油中心
（臺南市山上區）

現
況
分
析

山坡地保育區(特定目的事業用特定農業區(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山坡地保育區(特定目的事業用
地



報告事項第一案
為直轄市、縣（市）政府依據「修正全國區域計畫」辦理非都市土地一定規模以上特定目的事業用地及
遊憩用地之使用分區檢討變更作業，報請公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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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
景
說
明

特定專用區 轉換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一

開發許可案件 轉換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二

內政部107年公告實施之全國國土計畫相關劃設條件。

如符合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特定專用區達一定面積規模以上，且具有城鄉發展性
質者，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一。

係屬｢核發開發許可地區(除鄉村區屬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案件者、特定專用區屬水資源
設施者外) 、屬依原獎勵投資條例同意案件或前經行政院專案核定免徵得區域計畫擬
定機關同意案件，且具有城鄉發展性質者｣，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一。

然特定目的事業用地及遊憩用地並未有相關規定!

特定目的事業
用地 遊憩用地

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

區域計畫體系

轉換

國土計畫體系

農業發展
地區

國土保育
地區

城鄉發展
地區

資源型分區轉換過程
可能產生不容許使用



報告事項第一案
為直轄市、縣（市）政府依據「修正全國區域計畫」辦理非都市土地一定規模以上特定目的事業用地及
遊憩用地之使用分區檢討變更作業，報請公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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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
景
說
明

前經本署於108年7月10日召開「國土功能分區規劃議題第 4 次研商會議」進行
討論，建議劃設方式如下：

符合重大公共設施或公用事業認
定標準者

屬公部門興辦但未符重大公共設
施或公用事業認定標準者

其餘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按全國國土計畫國土功能分區分
類通案性劃設條件辦理

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2類之3
或新增分類

按全國國土計畫國土功能分區分
類通案性劃設條件辦理

1

2

3

特定目的
事業用地 遊憩用地

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 非屬
上述劃設方
式、城2-1、
城2-2條件 特定目的

事業用地 遊憩用地

變更為特定專用區
具城鄉
發展性
質

本次
檢討

本次檢討方式



報告事項第一案
為直轄市、縣（市）政府依據「修正全國區域計畫」辦理非都市土地一定規模以上特定目的事業用地及
遊憩用地之使用分區檢討變更作業，報請公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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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達一定規模以上之特
定目的事業用地，仍劃設
為「城鄉發展地區第2類之
2」

有關核准興辦事業計畫達一定面積
規模以上，且具有城鄉發展性質者，
因非屬核發開發許可地區，建議按
通案性處理原則劃設為適當國土功
能分區分類或研議新增國土功能分
區分類，而非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
第 2 類之 2
惟考量該情形特殊，故請作業單位
就該問題予以研議，提出通案性處
理原則後，再提專案小組會議討論，
以供直轄市、縣(市)政府納入後續
規劃參考。

【高雄市政府】 【本部國審會專案
小組】

再研議通案性處理原則後，
於109年6月5日召開本部國
土計畫審議會專案小組會
議討論有案，並提109年6
月19日國審會第8次大會討
論。

【作業單位】

背
景
說
明



報告事項第一案
為直轄市、縣（市）政府依據「修正全國區域計畫」辦理非都市土地一定規模以上特定目的事業用地及
遊憩用地之使用分區檢討變更作業，報請公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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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憩用地或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非屬「特定專用區、核發開發許可地區、屬依原獎勵投資條例
同意案件及前經行政院專案核定免徵得區域計畫擬定機關同意｣

不屬於本案探討範圍

非前開案件者

特專區、開發許可等
國土功能分區
城鄉發展地區2-1、2-2

本案探討範疇

達一定面積規模以上(2公頃)

<2公頃

本案探討範疇

>2公頃

符合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一容許使用項目

辦
理
範
疇



報告事項第一案
為直轄市、縣（市）政府依據「修正全國區域計畫」辦理非都市土地一定規模以上特定目的事業用地及
遊憩用地之使用分區檢討變更作業，報請公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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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第1次編定係依據「個別目的事業機關核定計畫」，至變
更編定係依「興辦事業計畫」辦理，又考量遺失情形，後續
於檢討變更應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具備相關核定或興辦事業計畫

1. 是否具有興辦事業計畫？
2. 是否登錄於土地參考資訊檔？
3. 是否具有個別目的事業機關核定計畫？
4. 是否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確認有按原核定計畫或用途使用之必要性？

避免檢討變更後造成國土保育地區穿孔破碎。故周邊土地如
依規定均應劃設為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者，不納入。

變更為特定專用區，得劃設為城2-1

辦
理
範
疇

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 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

擬檢討變更
範圍

擬檢討變更
範圍

配合辦理不予變更



報告事項第一案
為直轄市、縣（市）政府依據「修正全國區域計畫」辦理非都市土地一定規模以上特定目的事業用地及
遊憩用地之使用分區檢討變更作業，報請公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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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
依據

 區域計畫法第 15 條。
 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
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

辦理
程序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依作業須知規
定通案性辦理程序辦理，倘有認定疑義
或涉及重大政策，再依97年9月11日本
部區域計畫委員會第239次會議決議，
視需要提請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審查。

配套
措施

考量作業須知就非都市土地一定規模以
上特定目的事業用地及遊憩用地之使用
分區檢討變更為特定專用區並未有面積
規模之規定，為周延起見，後續請本部
地政司協助修正作業須知相關規定。

辦理
時程 最遲應於111年6月30日函送本部辦理。

辦
理
方
式



02 討論事項第一案

雲林縣非都市土地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檢討變更案

15



討論事項第一案
雲林縣非都市土地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檢討變更案

16

背
景
概
述

然針對「重大建設」本身所在土地，並未有得檢討變更為一般
農業區之規定，基於一致性考量，依區委會第437次會議決議，
重大建設計畫亦得就其範圍檢討變更。

1.區域計畫法第15條。

2.修正全國區域計畫。

3.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

4.非都市土地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檢討變更工作手冊。

法令依據

背景說明

檢討變更作業之辦理程序，經提107年7月19日區委會第411次
會議討論後，以本部107年8月17日內授營綜字第1070813591
號函送請各縣市政府配合辦理。

依「修正全國區域計畫」及作業須知規定辦理，並應於前開計
畫公告實施後6個月內函送本部，且應同時包含檢討變更為特
農及一般農等二類案件，並以全市（縣）一次性辦理為原則。



討論事項第一案
雲林縣非都市土地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檢討變更案

17

辦
理
經
過

1 109/06/04

雲林縣政府辦理檢討變更為特農及一般農案件22案，案經區委
會第434次會議審議：
符合作業須知規定者18案(已經本部准予核備)；未符合作業須知規
定者2案；應再提會討論者2案（編號19及20，約14.5215公頃）。

2 109/07/17

「…編號19及20等2案：位於工業區兩側，為配合中央發展推
動綠能風力發電產業，擴大工業區範圍，雖屬該縣重大建設…
惟本次檢討變更面積規模及範圍評估決定方式並未明確，請縣
府補充後，再提會討論…。」

雲林縣政府函送補充說明至本署(農業使用合理性、工業區現況分析、

計畫範圍評估說明)。 詳附件2-2



討論事項第一案
雲林縣非都市土地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檢討變更案

18

3 109/08/03 本署再函送雲林縣政府補充 (重大建設證明、廠商個別需求說明、檢討範

圍決定方式)

4 109/09/01
雲林縣政府函送補充說明至本署(廠商個別需求說明、案20範圍決定方

式說明)。
詳附件2-2

5 109/10/08

提送區域計畫委員會第 438次會議審議。
問題：請雲林縣依區委會第434次會議決議，補充說明19及20
案變更面積規模及範圍評估決定方式。
請雲林縣政府就本案內容簡要說明，並依據上開「問題」研擬
回應說明（以上時間為10分鐘）。

辦
理
經
過

世紀鋼鐵
5.78公頃

東鋼鋼結構
10.72公頃



03 討論事項第二案

臺中市非都市土地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檢討變更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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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第二案
臺中市非都市土地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檢討變更案

20

 區域計畫法第15條

區域計畫公告實施後，不屬第十一條之非都市土地，應由有
關直轄市或縣 (市) 政府，按照非都市土地分區使用計畫，製
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並編定各種使用地，報經上級主
管機關核備後，實施管制。變更之程序亦同。其管制規則，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修正全國區域計畫

 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

 非都市土地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檢討變更工作手冊

法令依據



討論事項第二案
臺中市非都市土地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檢討變更案

21

背景說明

 依本部106年5月16日公告實施「修正全國區域計畫」規定，直
轄市、縣（市）政府應依該計畫及作業須知規定，辦理特定農
業區及一般農業區檢討變更案件，並應於前開計畫或直轄市、
縣（市）區域計畫公告實施後6個月內函送本部，且應同時包
含檢討變更為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等二類案件，並以全市
（縣）一次性 辦理為原則。

 為使辦理作業順利進行，本部營建署就直轄市、縣（市）政府
辦理非都市土地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檢討變更作業之辦理
程序，提107年7月19日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第411次會議討論
後，以本部107年8月17日內授營綜字第1070813591號函送請
直轄市、縣（市）政府配合辦理。



討論事項第二案
臺中市非都市土地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檢討變更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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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政府辦理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檢討變更案，共計8案，分別如下：

1.新訂大里夏田都市計畫（已核備）

2.神岡豐洲科技工業園區二期（已核備）

3.潭子聚興產業園區（已核備）

4.后里區后里段后里小段（不予核備）

5.霧峰區新厝段427、428地號等2筆土地（未納入）

6.新訂大里塗城都市計畫（本次提會審議）

7.擴大神岡都市計畫（本次提會審議）

8.東勢區石壁坑段、石圍墻段石圍墻小段（本次提會審議）

計畫內容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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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內容概述

 前開8案之辦理情形說明如下：

1.新訂大里夏田都市計畫、神岡豐洲科技工業園區二期及潭子
聚興產業園區等3案（2,008筆土地、面積258.442482公頃）：
經本部於108年2月23日核備。

2.后里區后里段后里小段案（4筆土地、面積2.3215公頃）：
經本部108年6月3日不予核備。

3.霧峰區新厝段427、428地號等2筆土地：經本署以108年7月
29日營署綜字第1080057750號函請臺中市政府應再予檢視
該2筆土地及其周邊地區區位條件、性質相當之一般農業區，
一併納入檢討變更範圍。案經該府評估後未再辦理該案檢討
變更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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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內容概述

 前開8案之辦理情形說明如下：

4.本次係就「新訂大里塗城都市計畫」、「擴大神岡都市計畫」
及「東勢區石壁坑段1049地號、石圍墻段石圍墻小段1218地
號等1,197筆非都市土地(面積約218.6653公頃)」等3案提報
本次會議討論，該3案辦理內容如下：

(1)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為新訂大里塗城都市計畫、擴大
神岡都市計畫，計161筆非都市土地，計2案，面積
38.866988公頃。

(2)檢討變更為特定農業區：為東勢區石壁坑段1049地號、石
圍墻段石圍墻小段1218地號等1,197筆非都市土地，計1
案，面積218.6653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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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位置 國土利用現況

變更前使用分區 變更後使用分區

新訂大里塗城都市計畫

區域計畫核定之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範圍

檢討
變更前

檢討
變更後 筆數 面積(公頃) 農用比率

特定農業區一般農業區 135 36.68538 6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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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位置 國土利用現況

變更前使用分區 變更後使用分區

擴大神岡都市計畫

區域計畫核定之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範圍

檢討
變更前

檢討
變更後 筆數 面積(公頃) 農用比率

特定農業區一般農業區 26 2.1816 2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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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位置 國土利用現況

變更前使用分區 變更後使用分區

符合作業須知第7點1.(2)規定

檢討
變更前

檢討
變更後 筆數 面積(公頃) 農用比率

一般農業區特定農業區 1197 218.6653 92.36%

東勢區石壁坑段、石圍墻段石圍墻小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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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情形

 就本次提會討論3案，其辦理情形分別說明如下：
1.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部分：計2案

(1)臺中市政府於108年3月27日檢具相關核備文件至本部辦理核備作業。
(2)本署於108年4月2日函請有關機關審核，相關意見摘要如下（詳附件4-

1）：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旨揭提報分區變更空間區位，似與計畫內之新訂或擴大都市計
畫分布示意圖等資料有別，得否依據「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
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第七點、(一)、2、(6)規定申請，請再
予釐清；又該府所送特定農業區面積少於104年度內政統計之面積，
宜請該府依據作業須知第7點第1項第1款各目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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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情形

 就本次提會討論3案，其辦理情形分別說明如下：
1.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部分：計2案

(1)臺中市政府於108年3月27日檢具相關核備文件至本部辦理核備作業。
(2)本署於108年4月2日函請有關機關審核，相關意見摘要如下（詳附件1-

1）：
• 經濟部國營事業委員會：

本案所擬檢討變更土地使用分區，涉及台糖公司土地，該公司
同意配合辦理；另涉及台水公司土地部分，該公司表示對使用上尚
無影響，該公司無不同意見。

• 本部地政司：
該案如經該府審認符合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

使用地作業須知相關規定，其使用地編定部分，該司無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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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情形

 就本次提會討論3案，其辦理情形分別說明如下：
1.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部分：計2案

(3)臺中市政府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意見表示，該二案係屬「臺中市區域計
畫」指認作為該市未來產業發展用地及吸納未登記工廠進駐之新訂大
里塗城都市計畫及擴大神岡都市計畫範圍，並符合「製定非都市土地
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第7點規定略以：「位屬直轄
市、縣(市)區域計畫案內劃設之非都市土地得申請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
或得申請設施型使用分區變更區位範圍內之土地，其土地使用分區得
由特定農業區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又有關二者面積差異之分
析說明，詳附件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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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情形

 就本次提會討論3案，其辦理情形分別說明如下：
2.檢討變更為特定農業區部分：計1案

(1)臺中市政府於109年7月8日補充檢討變更為特定農業區案件。

(2)本部營建署並於109年8月5日再就本次所提檢討變更為特定農業區範圍，
函詢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及本部地政司提供意見。相關意見摘要如下
（詳附件4-3）：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經查閱相關航照資料，考量該地區土地利用現況、
農業生產條件，以及毗鄰地區適當土地使用分區別劃定情形，尚符合
該分區之劃定原則，如符合「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
使用地作業須知」使用分區劃定規定，以及直轄市、縣(市)政府依據
「修正全國區域計畫」辦理非都市土地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檢討
變更作業之辦理程序及查核項目等規定者，該會原則同意辦理。

• 本部地政司：該案如經該府審認符合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
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相關規定，其使用地編定部分，該司無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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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情形

 考量本次所提案件，「新訂大里塗城都市計畫」及「擴大神岡都市計畫」
屬臺中市區域計畫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範圍，又東勢區石圍墻段石圍墻小
段及石壁坑段計1,197筆土地（面積合計218.6653公頃）均為檢討變更為
特定農業區案件，經有關機關檢視後表示均無意見，考量該3案案情單純，
爰逕提大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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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類別 查核項目 審核結果

整體性

一、本次所送案件類型，是否同時包含檢討變更為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
業區案件？ ■是 □否

二、本案圖、冊（含格式、份數）及相關資料是否符合規定？ ■是 □否
三、檢討變更後之特定農業區面積，是否不少於104年內政統計之特定農

業區面積？ □是 □否

四、是否會同有關機關針對圖資疑義地區辦理現勘？ □是 ■否

五、是否辦理公開展覽及舉行說明會？ ■是 □否

六、是否召開專案小組審議？ ■是 □否

 本案查核情形（詳附件4-4），就本次討論問題整理如下，請臺中市
政府研擬補充資料，提會說明：

個案性

一、本案檢討變更方式是否符合各該直轄市、縣（市）整體空間發展構
想 □是 □否

二、是否均非屬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之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得
申請設施型使用分區變更區位？ □是 ■否

三、是否符合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檢討變更原則？ □是 □否

四、是否有陳情意見？又其意見是否經妥適處理？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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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項目1：本案檢討變更方式是否符合各該直轄市、縣(市)整體空間發展構想？

請臺中市政府說明有關臺中市整體空間發展目標、構想及區位與本次
檢討區位關聯性。

 項目3：是否符合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檢討變更原則？

臺中市政府本次所提檢討變更案件，請臺中市政府說明其符合規定情形。

 項目3：檢討變更後之特定農業區面積，是否不少於104年內政統計之特定
農業區面積？

1.依據本部訂頒之「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
知」規定，本次檢討變更後之特定農業區面積，應不少於104年內政統
計之特定農業區面積。

2.查104年內政統計資料，臺中市特定農業區面積18,157.9294公頃、一般
農業區面積4,688.6782公頃，請臺中市政府說明本次檢討變更後特定農
業區及一般農業區之面積及差異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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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項目4：是否有陳情意見？又其意見是否經妥適處理？

本案辦理過程是否有陳情意見，又其處理情形為何，請臺中市政府說明。

請臺中市政府就本次檢討變更內容簡要說明，並依據上開

「問題」予以回應

（以上時間為20分鐘）



簡報結束，提請討論
Thank for List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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